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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學則 

第二十二條  軍訓(護理)為一

年級必修，體育為一、二年級

必修，均不計學分但不及格者

不得畢業。 

 
 
第二十二條  軍訓(護理)為一

年級必修，體育為一、二、三

年級必修，均不計學分但不及

格者不得畢業 

 

 

本案經第 31 次校課程委

員會議決通過。 

 
學生轉系申請要點 
三、學生申請轉系可轉入之

年級︰ 
(一) 二年級開始前申請

者，得轉各學系二年級

或一年級肄業。 
(二) 三年級開始前申請

者，可轉入性質相近學

系及輔系三年級或性

質不同學系二年級

(含)以下肄業。 
(三) 有特殊原因於四年級

開始前申請者，可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

三年級肄業。 
(四) 日間一般生轉在職進

修生須已役畢。 
(五) 特殊狀況者得申請抵

免學分後轉入適當年

級。 
(六) 不同學制間互轉須經

轉系考試合格。 
 

 
學生轉系申請要點 
三、學生申請轉系可轉入之

年級︰ 
(一) 二年級開始前申請者，

得轉各學系二年級肄

業。 
(二) 三年級開始前申請者，

可轉入性質相近學系

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

系二年級肄業。 
(三) 有特殊原因於四年級開

始前申請者，可轉入性

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

年級肄業。 
(四) 日間一般生轉在職進修

生須已役畢。 
(五) 特殊狀況者得申請抵免

學分後轉入適當年級。 
(六) 不同學制間互轉須經轉

系考試合格。 
 

 

 

1.因應部份同學要求重新

修讀擬轉入系級課程要求

降轉至大一。 

2.大學部四技學生修業年

限至多 6 年，二技學生修

業年限至多 4 年，本條文

擬修訂之第二款，若學生

降轉至一年級重新修讀新

課程則學生將沒有延長修

業之緩衝年限空間。 

九、學生轉系考審標準由各系

轉系考審委員會自訂並送

交教務處備查。 

九、學生轉系須符合轉入學系

之標準，方得申請。轉系考

審標準另訂之。 

由各系轉系考審委員會或

相關會議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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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轉系考審標準 

十五、應用外語系： 

(一) 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皆在70分以上。 

(二)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學審

查委員會通過後再口試擇

優錄取。 

(三) 書面資料：須備學期成

績、英文自傳、轉系說明

書。 

(四) 不同學制及學系互轉須

通過考試始得申請轉系

(考試科目為翻譯與寫作) 

(五)本系在職進修班學生及日

間一般生互轉審查標準： 

1.日間一般生轉在職進修

班學生：採書面審查。 

2.在職進修班學生轉日間

一般生：在職進修班學

生轉日間一般生標準如

上述四項。 
錄取方式：初步核定名單由轉

系審查委員會決定，再口試擇

優錄取並經系務會議通過。 
 

 

十五、應用外語系： 

(一) 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皆在70分以上，無

不及格學科者。 

(二) 錄取方式：經本系轉學審

查委員會通過後再口試擇

優錄取。 

(三)書面資料：須備學期成績、

英文自傳、轉系說明書以

及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含

中級）檢定通過證明。 

(四)不同學制互轉須通過考試

始得申請轉系(考試科目

為翻譯與寫作) 

(五)本系在職進修班學生及日

間一般生互轉審查標準： 

1.日間一般生轉在職進修班

學生：採書面審查。 

2.在職進修班學生轉日間一

般生：除書面審查外，初

審並加考筆試一科(翻譯

與寫作)，暫不開放轉四年

級。 

錄取方式：初步核定名單由轉

系審查委員會決定，再口試擇

優錄取並經系務會議通過。 
 

 

甲案：若轉系要點第 9 點

通過則轉系考審標

準廢止由各系轉系

考審委員會或相關

會議自訂。 

乙案：上述要點 9 若未獲

通過，則請審議應

外系所提修訂意

見。 

 


